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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立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108 學年度第 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議程 

時間：108.8.22(四)下午 1:00 

地點：游藝館 1樓 

主持人：蘇校長鴻銘                                 記錄: 林美君            

出席人員：(詳見簽到名單) 

 壹、本學年度新任主任、組長及新進、代理教師介紹： 

一、新任主任: 

(一)教務處陸孝年主任。 

(二)輔導室朱怡君主任。 

(三)進修部黃鈺棉主任。 

(四)人事室詹前信主任。 

二、新任組長及科主任: 

(一)教務處:特教組李佳樺組長。 

(二)實習處:商經科王依婷科主任、國貿科鍾和興科主任、資處科張嘉蘭科主任。 

(三)輔導室:資料組余銘芬組長。 

(四)進修部:教學組張順興組長、學務組盧健瑋組長。 

三、新進正式教師: 葉素含教師、吳思婷教師、韓敏峻教師、林德昌教師、盧健瑋教師。 

四、新進代理教師: 陳安俊教師、郭振豪教師、吳岱穎教師、段績恒教師、陳淯靖教師、 

                 楊學麟教師、林進益教師、王韻淳教師、江承晏教師、葉慧楓教師。 

五、實習教師:  

(一)阮心姿實習教師(國文科/中央大學) 

(二)陳冠婷實習教師(國文科/彰化師大) 

(三) 連杰實習教師(英文科/台科大) 

(四) 王智瑩實習教師(商業經營科/台北科大) 

(五) 黃昭榮實習教師(體育科/國立體大) 

(六) 諶泳彤實習教師(特殊教育/彰化師大) 

(七) 陳冠伶實習教師(特殊教育/高雄師大) 

(八) 吳宗政實習教師(特殊教育/彰化師大) 

(九) 陳文億實習教師(特殊教育/中原大學) 

貳、頒發聘書: 

    頒發藝文中心主任聘書:林浩志老師。 

參、主席報告: 

肆、家長會報告: 

伍、各處室業務報告(網路公告) 

一、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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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7 學年度第 2學期期末校務會議決議事項追蹤管制情形 

(二)108 學年度第 1學期工作報告 

二、教務處 

108 學年度第 1學期各項業務工作報告 

三、學務處 

108 學年度第 1學期各項業務工作報告 

四、總務處 

108 學年度第 1學期各項業務工作報告 

五、實習處 

108 學年度第 1學期各項業務工作報告 

六、輔導室 

108 學年度第 1學期各項業務工作報告  

七、圖書館 

108 學年度第 1學期各項業務工作報告 

八、進修部 

108 學年度第 1學期各項業務工作報告: 

九、人事室 

108 學年度第 1學期各項業務工作報告 

十、會計室 

108 學年度第 1學期各項業務工作報告 

十一、教師會 

108 學年度第 1學期各項業務工作報告 

陸、提案討論: 

案由一:訂定本校 109-112 年度中長程教育發展計畫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秘書室) 

說  明: 

一、依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08 年 7 月 30 日桃教設字第 1080064776 號函及「教育經費編 

列與管理法」辦理。 

二、目的:為落實「教育經費編列與管理法」，公立學校應訂定中長程教育發展計畫，作 

為教育局編列年度預算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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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校 109-112 年度中長程教育發展計畫草案如案由一附件，係依教育局各科室工作重 

點及 109-112 年度校務所需執行之工作計畫或發展特色編列。並於 108.8.20 行政會 

報討論通過。 

決  議:  

案由二:修訂「本校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學生行動電話管理規定」，提請討論。(提案單 

位:學務處) 

說明:如案由二附件草案。 

決議: 

案由三:修訂本校校務會議組織及運作要點(草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總務處) 

說明: 

一、依據教育部 6月 24 日臺教授國字第 1080054403 暨桃園市政府 7月 1日府教高字第 

1080158464 號函辦理。 

二、如案由三附件草案及修正對照表。 

決議: 

案由四:本校 108 學年度第 1學期行事曆(草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總務處) 

說明:如案由四附件草案。 

決議: 

案由五:修訂本校建置學生學習歷程檔案作業要點補充規定草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 

       教務處) 

說明: 

一、依據 108 年 7 月 15 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080070186B 號「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歷程 

    檔案作業要點」及臺教國署高字第 1080077820 號「○○高級中等學校建置學生學習 

    歷程檔案作業要點補充規定(範例)」辦理。 

二、草案如案由五附件資料。 

決議: 

案由六:刪除原學生手冊「進修部學生學習評量辦法」，提請討論。(提案單位:進修部) 

說明: 說明： 

一、本辦法與教育部所頒布之「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學生學習評量辦法」相同。 

二、另以「進修部學生學習評量辦法補充規定」 

決議: 

案由七:修訂「進修部學生學習評量辦法補充規定(草案)」， 提請討論。(提案單位:進修 

        部) 

說明：依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學生學習評量辦法」之修正條文修訂。如案由七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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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 

決議: 

柒、臨時動議: 

捌、散會時間: (    時   分) 

 


